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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五號報告書》─ 第 11 章

社區投資共享基金

撮要

1 . 社 區 投 資 共 享 基 金 （ 基 金 ） 於 二 零 零 二 年 成 立 ， 擁 有

3 億元資金。基金向合資格的機構 （包括福利機構、教育機構及

私人公 司）提供種子基金，用以資助促進社會資本發展的計劃。

2 . 基 金 由 基 金 委 員 會 監 督 ， 負 責 批 核 撥 款 申 請 及 監 察 受 資

助計劃的成效。委員會由評審及評估小組委員會和推廣及發展小

組委員會協助履行其職能。隸屬勞工及福利局的基金秘書處，為

委員會和兩個小組委員會提供支援，並處理基金的日常運作。基

金 自 二 零 零 二 年 四 月 創 立 以 來 ， 截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六 月 ， 已 批 准

2 1 3 項計劃涉及撥款總額為 2 . 1 2 億元。審計署最近就基金進行審

查。

基金的管 治

3 . 管 治 方 法 審 計 署 發 現 ： ( a )部 分 委 員 會 委 員 就 基 金 撥 款

申 請 (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及 十 月 舉 行 的 兩 次 會 議 )申 報 利 益 的 資

料 前 後 不 一 致 ， 但 基 金 秘 書 處 並 沒 有 要 求 有 關 的 委 員 澄 清 ；

( b )擬 備基 金 委員會 ／ 小組 委 員 會 20 0 9- 10 年 度 的 會議 記 錄所 需

時間由 2 1 天至 1 95 天不等；及 ( c )基金秘書處沒有編製衡量基金

運 作 效 率 及 效 益 的 表 現 資 料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基 金 應 ： (a )監 察 委 員

會委員申報利益的情況，如發現資料有不一致之處，應要求有關

的 委 員 澄 清 ； (b )盡 快 擬 備 會 議 記 錄 ； 及 ( c )編 製 和 公 布 用 以 衡 量

基金運作效率及效益的表現資料。

社會資本 的發展

4 . 社 區 參 與 二 零 零 二 年 ， 當 局 預 期 基 金 每 年 可 資 助 約

400 宗 申 請 。 然 而 ， 審 計 署 發 現 ， 基 金 由 二 零 零 二 年 四 月 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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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一零年六月僅收到 94 3 份申請。部 分 受 資 助 者 告 知 審 計 署 ，

他們在申請基金撥款或推行基金計劃時遇到困難。審計署建議基

金 應 ： (a )監 察 申 請 數 目 及 鼓 勵 更 多 合 資 格 機 構 申 請 基 金 撥 款 ；

及 (b )提 供 有 效 的 指 引 及 支 援 ， 協 助 受 資 助 者 解 決 問 題 及 改 善 計

劃的表現。

5 . 計 劃 的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的 原 意 是 支 持 長 遠 來 說 可 持 續 發

展的計劃。然而，計劃的持續發展在評審基金申請時所採用的評

分制度的比重，只佔 10 %。審計署亦發現： ( a )基金秘書處並沒有

對 已 完 成 的 計 劃 進 行 跟 進 檢 討 的 慣 例 ， 以 確 定 計 劃 能 否 持 續 發

展 ； 及 (b )就 計 劃 的 持 續 發 展 向 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報 告 的 資

料 有 可 予 改 善 之 處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基 金 應 ： (a )定 期 檢 討 基 金 申 請

評 分 制 度 的 比 重 ， 以 確 保 有 關 比 重 能 反 映 計 劃 持 續 發 展 的 重 要

性 ； (b )更 頻 密 地 定 期 檢 討 計 劃 的 持 續 發 展 ； 及 ( c )確 定 呈 交 立 法

會事務委員會的基金資料真確無誤。

6 . 報 告 社 會 資 本 發 展 的 成 果 撥 款 協 議 要 求 受 基 金 資 助 者

須向基金報告社會資本發展的成果。審計署審查了六項計劃並發

現： ( a )在三 項計劃中，受資助者沒有報告一些成果，如參加計劃

的 義 工 人 數 ； (b )在 兩 項 計 劃 中 ， 所 報 告 的 成 果 並 不 準 確 ， 並 且

不能全部證實；及 ( c )部分受資助者對表現指標有不同的詮釋，因

此 報 告 的 成 果 不 能 按 同 一 基 準 作 出 比 較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基 金 應 ：

(a )定 期 提 醒 受 資 助 者 應 遵 守 撥 款 協 議 內 關 於 報 告 計 劃 成 果 的 規

定 ； (b )要 求 受 資 助 者 保 存 記 錄 ， 作 為 向 基 金 申 報 的 資 料 的 證 明

文 件 ； ( c )促 請 受 資 助 者 確 定 將 作 出 報 告 的 計 劃 成 果 真 確 無 誤 ；

(d ) 抽 查 受 資 助 者 計 劃 成 果 報 告 內 的 資 料 是 否 準 確 無 誤 ； 及

( e )就 受資助者使用的表現指標提供清晰的定義。

7 . 發放款項 的速度 在二零零九年年中，基金委員會 (因應

委 員 會 及 基 金 秘 書 處 的 資 源 )決 定 減 少 進 行 中 的 計 劃 數 目 ， 並 採

取相應措施如限制批出的計劃數目。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，基金

的尚餘可用款額為 8 , 80 0 萬元。鑑於基金已運作約八年，而最近

一 次 就 其 在 發 展 社 會 資 本 方 面 的 成 效 進 行 的 評 估 於

二 零 零 六 年 完 成 ， 審 計 署 建 議 基 金 應 ： (a )檢 討 基 金 整 體 上 能 否

達 到 目 標 和 是 否 需 要 計 劃 注 資 以 維 持 基 金 的 社 會 功 能 ； 及 (b )視

乎檢討結果，重新考慮基金的運作規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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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劃的評 審及監察

8 . 避 免 資 源 及 服 務 重 疊 基 金 秘 書 處 會 就 每 項 基 金 申 請 向

有關決策局／部門發出問卷，以確定是否有任何撥款重疊。秘書

處 亦 將 建 議 計 劃 的 名 單 送 交 三 個 公 共 基 金 的 秘 書 處 作 類 似 的 查

核 。 審 計 署 審 查 了 其 中 一 期 基 金 申 請 的 查 核 安 排 ， 並 發 現 ：

( a )送 交 公 共 基 金 的 名 單 遺 漏 了 若 干 計 劃 ； (b )秘 書 處 沒 有 要 求 有

關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澄 清 就 四 項 計 劃 在 交 回 問 卷 中 表 示 “ 無 意 見 ”

的回應；及 ( c )一項涉及資源重疊的計劃獲批核的理據並無記錄在

案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基 金 應 ： (a )確 保 交 予 公 共 基 金 查 核 的 計 劃 名 單

資 料 完 整 ； (b )要 求 就 問 卷 所 載 問 題 給 予 “ 無 意 見 ” 回 應 的 有 關

決策局／部門作出澄清；及 ( c )對於已透過其他政府來源獲得資助

的計劃，把批核計劃的理據記錄在案。

9 . 審 查 受 資 助 者 的 經 審 計 帳 目 根 據 撥 款 協 議 ， 受 資 助 者

獲批撥款如超過 25 萬元，須於指定的時限內向基金提交其計劃

經 審 計 的 周 年 帳 目 及 最 後 一 份 帳 目 。 審 計 署 審 查 了 30 份 在

二零零九年到期提交的帳目，並發現有 19 份 周年帳目 和 4 份最後

一份帳目遲交。此外，在一份提交了的帳目中，沒有提供所要求

的核數師對計劃有否遵守撥款協議規定的意見。審計署建議基金

應 ： (a )促 請 受 資 助 者 依 時 提 交 其 經 審 計 的 帳 目 ； (b )考 慮 對 屢 次

遲交經審計帳目的受資助者採取規管行動；及 ( c )提醒受資助者須

取得所要求的核數師意見。

受資助者 運用撥款的情況

1 0 . 預 算 管 制 撥 款 協 議 規 定 受 資 助 者 如 重 新 調 撥 的 款 項 超

過 轉 出 款 項 的 開 支 項 目 核 准 款 額 的 15 %， 應 事 先 向 基 金 申 請 批

准。審計署審查了六項計劃，並發現其中一項計劃，在承付開支

前，受資助者並未就重新調撥款項取得事先批准。此外，其後所

獲的事後批准不是由適當的批核當局給予。在另一項計劃中，重

新調撥款項的申請沒有適時處理及將批准的資料記錄在案。審計

署 建 議 基 金 秘 書 處 應 ： (a )定 期 提 醒 受 資 助 者 ， 就 重 新 調 撥 款 項

取 得 事 先 批 准 ； (b )把 重 新 調 撥 款 項 的 申 請 交 由 適 當 的 批 核 當 局

批 准 ； ( c )適 時 處 理 有 關 重 新 調 撥 款 項 的 申 請 ； 及 (d )將 重 新 調 撥

款項的批准資料記錄在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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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. 員 工 招 聘 審 計 署 就 六 項 計 劃 的 招 聘 工 作 進 行 審 查 ， 並

發現： ( a )在一項計劃中，受資助者在沒有公開招聘的情況下僱用

了 一 名 計 劃 主 任 ； ( b )在 另 一 項 計 劃 中 ， 計 劃 助 理 的 職 位 空 缺 只

是 有 限 度 地 宣 傳 ， 最 後 由 唯 一 一 名 申 請 者 填 補 職 位 空 缺 ； 及

( c )一 個 受 資 助 者 並 無 設 立 制 度 讓 參 與 招 聘 工 作 的 員 工 申 報 利 益

衝突。另有三個受資助者表示，他們設有申報利益的制度，但未

能 提 供 證 明 文 件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基 金 應 促 請 受 資 助 者 ： (a )恰 當 宣

傳 其 員 工 職 位 空 缺 ； 及 (b )為 招 聘 工 作 設 立 申 報 利 益 的 制 度 （ 並

訂定書面的程序指引 ）。

1 2 . “一次性 ”的活動的開支 基金已告知受資助者，一次性

的活動的開支（對社會資本發展並沒有長遠效益，如飲宴、嘉年

華 會 及 旅 遊 ）， 一 般 不 會 獲 發 還 款 項 。 審 計 署 審 查 了 六 項 計 劃 ，

並 發 現 ︰ ( a )基 金 秘 書 處 即 使 質 疑 受 資 助 者 的 一 次 性 的 活 動 對 發

展 社 會 資 本 的 成 效 ， 亦 不 會 經 常 要 求 受 資 助 者 作 出 解 釋 ； ( b )秘

書處考慮到活動成本低及參加者有份分擔費用，因而批准發還部

分一次性的活動的開支申請，但並無既定指引訂明何謂可以接受

的 成 本 及 參 加 者 的費 用 分 擔 水 平 ； 及 ( c )在 一項計劃中，受資助者

申請發還膳食支出，但沒有提供詳細資料。不過，秘書處沒有就此提

出問題，卻批准申請。審 計 署 建 議 基 金 應 檢 討 現 時 批 核 發 還 一 次

性的活動開支申請的安排。

1 3 . 採 購 及 資 產 管 理 審 計 署 審 查 了 六 項 計 劃 的 採 購 及 資 產

管理的情況，發現當中一項計劃在進行購買價格高於 5 ,0 0 0 元的

貨品及服務時沒有取得所需報價。在兩項計劃中，受資助者沒有

為 在 計 劃 下 購 買 的 家 具 ／ 設 備 備 存 記 錄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基 金 應 ：

(a )促 請 受 資 助 者 ， 就 貨 品 及 服 務 的 購 買 取 得 報 價 ； (b )在 資 產 管

理指引中訂明超越某一金額的資產便須記錄；及 ( c )提醒受資助者

就在基金計劃下購買的資產備存登記表。

當局及基 金委員會的回應

1 4 .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和基金委員會同意審計署的建議。

二零一零年十一月


